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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3年10月21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3年10月3日的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建議分派股息。除另有界

定者外，本公佈所用的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 2013年 10月 21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

案已獲股東以按股數投票表決的方式正式通過。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的點票

監票員。有關通過的決議案的按股數投票表決的詳情如下：

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 贊成 反對 總票數

票數 (%) 票數 (%)

批准建議分派股息（定義見該通函）。 11,009,757,336
(99.999991)

1,000
(0.000009)

11,009,758,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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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本公司已發行 16,036,681,000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大會並於會

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16,036,681,000股。概無股東須就於股東特別大會提

呈的決議案放棄投票。概無股東僅有權投票反對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

由於親身或委任受委代表出席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持有的股份所附有 50%以

上的投票權投票贊成上述普通決議案，因此有關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分派股息

預期本公司將於 2013年 11月 5日或之前向於 2013年 10月 25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派

付2012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0.1429元（相等於0.1802港元）。

承董事局命

恒大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許家印

香港，2013年10月21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許家印先生、夏海鈞先生、李鋼先生、謝惠華先生、徐文先生及賴立新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何琦先生及謝紅希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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